
高 等 职 业 学 院

教学改革试点——课程考核模式的暂行办法

为突出高职办学特点，推进高职课程教学改革，从2008年9月起，高职学院试行课程考核模式改革。
一、课程考核模式改革的内涵：

所谓课程考核模式改革，主要是指由学期考核模式逐步过渡到教学全过程考核。
二、课程考核模式改革的实施范围与原则：

1．高职学院的必修课，且学时在40学时以上的课程；

2．根据专业与教学的特点，可以由高职学院指定课程或任课教师申请相结合。

三、“过程考核”模式的一般形式：
学生课程总评成绩一般包涵平时成绩、实验成绩、平时历次测验（或课堂练习）成绩、期中测验（有些课程不安排）和期末考试成绩，按一定比例构成。总评成绩满分为100分。
各部分成绩所占比例在提出改革申请时要明确，获得批准后在任课班级中公布。

四、课程考核模式改革的程序：
1．申请：

（1）申请受理时间：学期开学后的第1～3周内。
（2）申请受理部门：高职学院教学办公室，Tel:021-64941517。
（3）申请方式：任课教师提供书面的课程考核方案。
课程考核方案内容包括：
过程考核的理由；

过程考核的安排与内容；

过程考核中各单元成绩比例；

与过程考核相配套的教师学期授课计划。

2．高职学院审批
（1）任课教师递交的课程考核模式改革申请由高职学院进行审批。

（2）申请在获得高职学院批准之后才能正式实施；申请未获批准的，不能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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